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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以競賽表現入學、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簡章下載或購買 

103年1月3日（星期五）起公告於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中學，並提供下載。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高中資優資訊網也同時公布下載，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本簡章可於 103 年 1 月 3 日（星

期五）起，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

中學警衛室購買，每份新臺幣 50

元，售完為止。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暨

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登錄： 

103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 

103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5時 

於高中資優資訊網填報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郵寄繳件： 

103 年 3 月 27 日至 103 年 4 月 1 日止 

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報名以郵戳為

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郵

寄報名資料，報名方式請詳閱以

競賽表現入學簡章。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之學校辦

理集體報名。 

報名費新臺幣 280 元。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榜暨

寄發結果通知單 
103年4月14日(星期一) 

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

發委員會寄發。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103年4月16日(星期三) 
上午9時至下午4時錄取考生須

到錄取學校報到。 

以競賽表現入學 

錄取考生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103年4月18日(星期五) 

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於當日下午4時前由考生或家

長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聯合術科測驗 
103年4月19日(星期六)至 

103年4月21日(星期一) 

詳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

科測驗簡章 

公告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各校實際招生人數 

 103年5月16日(星期五)公告於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國中教育會考 
1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03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http://www.fhsh.tp.edu.tw/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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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 

 

網路線上登錄： 

10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03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5時 

於高中資優資訊網填報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郵寄繳件： 

103 年 6 月 9 日至 103 年 6 月 12 日止 

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報名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郵

寄報名資料，報名方式請詳閱甄

選入學聯合分發簡章。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之學校

辦理集體報名。 

報名費新臺幣 280 元。 

寄發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資料： 

1.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 

2.報到須知 

10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 

下午5時在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

學公告，並於網路公布之。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1.集體報名者：以限時掛號寄至

考生就讀之國中轉發各考生。 

2.個別報名者：以限時掛號郵寄

各考生。 

選校登記序號 

複查暨補發 
10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 

上午 9時至中午 12 時 

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

處註冊組洽辦。 

現場分發（撕榜）作業 

及錄取報到 
103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3時依報到須知

規定時段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

中學辦理現場分發及報到。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

考生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10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於下午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

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備註：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者，如未參加「聯合術科測驗」，不得報名「甄

選入學聯合分發」。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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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簡章 

壹、依據 

「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

生辦法」、「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

標準」、「高中高職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作業要點」及「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暨藝術才能優異學生鑑定工作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

辦理。 

貳、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暨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登錄： 
103年 3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
103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5時於
高中資優資訊網填報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郵寄繳件： 
103 年 3月 27 日至 103 年 4月 1日止
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臺北

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報名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
錄並郵寄報名資料。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之
學校辦理集體報名。 
報名費新臺幣 280 元。 

以競賽表現入學放榜
暨寄發結果通知單 

103年4月14日(星期一) 
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
學聯合分發委員會寄發。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103年4月16日(星期三) 
上午9時至下午4時錄取考
生須到錄取學校報到。 

以競賽表現入學錄
取考生聲明放棄 

錄取資格 
103年4月18日(星期五) 

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書」於當日下午4時前由考
生或家長親送至錄取學校
辦理。 

參、目的 

    落實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第 2款規定，國中階段參加政

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

項並符合各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所訂辦法者，經鑑定通過，依各校招生條件及提供之名額

予以安置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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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二、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三、招生學校 

校   名 地   址 電   話 網  址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20543 基隆巿暖暖區 
源遠路 20 號 (02)2458-2051轉 350、351 http://www.klsh.kl.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10658 臺北巿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 143 號 (02)2707-5215轉 181、182 http://www.hs.ntnu.edu.tw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33059 桃園縣桃園巿 
中山路 889 號 (03)369-8170轉 250、251 http://www.wlsh.tyc.edu.tw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 
中壢高級中學 

32047 桃園縣中壢巿 
三光路 115 號 (03)493-2181轉 26 http://www.clhs.tyc.edu.tw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30068 新竹巿學府路 
36 號 (03)573-6666轉 534、107 http://www.hchs.hc.edu.tw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26542 宜蘭縣羅東鎮 
公正路 324 號 (03)956-7645轉 202 http://www.ltsh.ilc.edu.tw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97059 花蓮縣花蓮市 
民權路 42 號 (03)824-2222 http://www.hlhs.hlc.edu.tw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1248 臺北巿北投區 
復興四路 70 號 (02)2891-4131轉 250、260 http://www.fhsh.tp.edu.tw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1287 臺北巿北投區 
文林北路 77 號 (02)2823-4811轉 250 http://www.ccsh.tp.edu.tw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24153 新北市三重區 
三信路 1 號 (02)2857-7326轉 505 http://www.ntsh.ntpc.edu.tw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 
中央路 93 號 (02)2219-3700轉 504 http://www.htsh.ntpc.edu.tw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33850 桃園縣蘆竹鄉 
仁愛路 2 段 1 號 

(03)352-5580轉 655、656 http://www.nksh.tyc.edu.tw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 
真理街 26號 

(02)2621-2049 
(02)2620-3850轉 112、121 http://www.tksh.ntpc.edu.tw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 255 巷 
18 號 

(02)2961-5161轉 150-152 
 
http://www.kj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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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招生學校及招生名額 

招生學校 類 別 
以競賽表現入學

招生名額 
備註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資優類 3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 
中壢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資優類 2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備註：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若安置後有餘額則併入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名額，有

關各校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實際招生人數，於 103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公告於臺北
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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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資格 

一、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 組決賽，成績獲前 3 等獎項者。 

二、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成績獲前 3 等獎項者。國際性

競賽，係指三個國家或三個國家以上之跨國性比賽，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為該

國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且國際性競賽證明需提出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 (申

請者須附比賽簡章及得獎總名單)。 

柒、報名辦法 

一、每位學生限向一校提出申請，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以限時掛號郵寄繳件。 

二、國中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非應屆畢業生採個別報名。 

三、簡章下載及索取方式： 

項目 說明 

簡章下載 

103 年 1 月 3 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高中資優資訊網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簡章購買 

時間：103 年 1 月 3 日起，售完為止。 
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警衛室 
（地址: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費用：每份新臺幣 50 元。 

四、網路線上登錄及以限時掛號郵寄繳件 

（一）報名方式及時間： 

 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 

集體 

報名 

1.以校為單位，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填畢後自

行列印。 

2.將所需繳交資料彙整，以限時掛號郵寄。 

網路線上登錄時間： 

103年3月27日(星期四) 

上午9時至103年4月1日 

(星期二)下午5時系統關閉

為止。 

※ 逾期不受理 

個別 

報名 

1.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填畢後自行列印。 

2.將所需繳交資料彙整，以限時掛號郵寄。  

※報名表件請以雷射印表機列印（若以噴墨印表機列印，請影印後使用），並貼附

必要之證明繳交，否則因任何因素造成報名資料錯誤，承辦學校概不負責。 

（二）網路線上登錄報名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http://192.192.59.24/，系

統操作洽詢高中資優資訊網E-mail：excellent@mail.aide.gov.tw。 

（三）郵寄繳件時間自 103 年 3 月 27 日(星期四)至 103 年 4 月 1 日(星期二)止，以郵 

         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郵遞地址：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 

報名收件洽詢電話：(02)28914131 分機 220 。 

http://www.fhsh.tp.edu.tw/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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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報名應繳資料 

ㄧ、集體報名(應屆畢業生) 

應繳資料 備  註 

1.報名表(樣張如附件一，第 28 頁)：考生須於網路報名登錄系統登

錄各項資料，填畢後檢核無誤，請自行列印後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2.競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證明文件影本（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

並依序裝訂於報名表後）。 

3.集體報名名冊(樣張如附件二，第 29 頁)。 

4.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80 元。由就讀學校收齊，全

校集體使用同一張郵政匯票，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5.A4 回郵信封一個，貼足額限時掛號郵票(郵資參見報名注意事項)，

信封上須寫明校名與承辦人姓名、郵遞區號、地址、聯絡電話，以

便寄發結果通知單。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請考生就讀學校整理彙齊，每

位考生單獨一份完整的報名資料，再依集體報名名冊順序排好，

勿拆開分類，並將集體報名名冊置於第一頁。 

報名表、集體

報名名冊均

於網路線上

登錄報名系

統登錄完成

，檢核無誤後

自行列印。 

二、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 

應繳資料 備  註 

1.報名表(樣張如附件一，第 28 頁)：考生須於網路報名登錄系統登

錄各項資料，填畢後檢核無誤，請自行列印後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2.競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證明文件影本（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

並依序裝訂於報名表後）。 

3.身分證明文件與學歷證件影本各一份，並在影本上加註「與正本相

符」及考生簽名。 

4.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80 元。請自行到郵局購買郵

政匯票，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5. A4 回郵信封一個，貼足額限時掛號郵票(郵資參見報名注意事項，

第 12 頁)，信封上須寫明考生姓名、郵遞區號、地址、聯絡電話，

以便寄發結果通知單。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 

報名表於網

路線上登錄

報名系統登

錄完成，檢核

無誤後自行

列印。 

玖、報名注意事項 

一、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網路線上登錄並郵寄繳交報名資料，逾時不受理。 

二、考生對其網路線上登錄之報名資料應親自核校無誤，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三、每位考生僅能向一所學校提出申請，報名後均由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將報名資料送交各校檢核後，送本委員會審查。並將審查結果送

鑑輔會鑑定，經鑑定通過者則依本簡章各校所訂錄取方式及參酌順序安置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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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本委員會統一公告及通知錄取名單。 

四、報名回郵信封(A4 大小)郵資： 

件數(報名人數) 1-3 4-8 9-25 26-52 53-107 

限掛郵資(元) 42 52 72 107 157 

五、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費用

全部減免，但須隨報名資料檢附下列相關文件證明影本（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

報名日期為準）：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

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 

拾、招生錄取名額 

各招生學校之招生名額，請見簡章拾陸（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第14～27頁)。 

拾壹、放榜暨寄發結果通知單 

103年4月14日（星期一）下午5時公告於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並由本委員會寄發

結果通知單。 

拾貳、報到 

一、報到時間： 

103年4月16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4時，由考生或家長親至錄取學校報到；

未能親自報到者，得由考生家長或監護人代為辦理報到(須出具身分證明)；亦可

委託代理人辦理報到，須出示身分證明並檢附委託書(如附件三，第30頁)。 

二、考生報到所須攜帶證件如下： 

（一）結果通知單。 

（二）國民身分證或全民健康保險卡(健保卡)正本，驗畢發還。 

三、凡已辦理報到之考生未於規定期限內以書面提出放棄錄取資格聲明，不得再參加

本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四、已報名術科測驗考生，如經由「以競賽表現入學」管道錄取，於完成報到手續時，

聲明不參加術科測驗且繳還准考證正本者，得申請退還術科測驗報名費。 

拾參、放棄錄取 

一、錄取考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須先填妥「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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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四，第 31 頁)，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03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 下

午 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拾肆、申訴處理 

一、考生對於本入學各項作業認為有影響其權益者，得舉證並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申訴書應書明申訴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詳細申訴事由。 

二、申訴書應於情事發生之日起7日內(含例假日)，以限時掛號寄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

中學教務處藝術組 (住址：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信封上註明「申

訴書」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再受理。 

三、本委員會於收文後以書面答覆為原則。 

拾伍、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生所填報名表或繳交證件倘有不實情事，應撤銷其資格並追究責任。 

二、如有未盡事宜，依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委員

會決議辦理。 

拾陸、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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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1 校班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地址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0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458-2051 
轉 350、351 

網址 http://www.klsh.kl.edu.tw/ 傳真 (02)2457-9011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管樂：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長號、法國號、低音號 

國樂：笛、二胡、琵琶、柳葉琴、古箏 

其他：理論作曲、聲樂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小提琴（2）雙簧管（3）低音管（4）低音提琴（5）小號（6）長號 

（7）法國號（8）中提琴（9）大提琴（10）低音號（11）笛（12）二胡 

（13）琵琶（14）柳葉琴（15）古箏（16）理論作曲（17）單簧管（18）聲樂。 

4.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2）101學年度（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本校音樂班總招生人數為 30 人，含「以競賽表現入學」及「甄選入學聯合分

發」錄取報到名額。 

二、本校鄰近八堵火車站，可搭乘火車或客運於八堵站下車，步行五分鐘即可到

達。另規劃新北市及台北市學生交通車接送上下學(請參閱學校網頁)。 

三、本校環境優美，校風淳樸善良。校內提供遠道學生男女宿舍，音樂班琴房晚

間開放住宿生練習。 

四、本校設置獨棟音樂館，館內設有三十四間琴房供學生上課及練習用，提供音

樂班學生學、術科之獨立學習空間。 

五、學校定期為音樂班學生舉辦實習音樂會，學生可累積演出經驗並相互觀摩； 

且不定期邀請著名演奏家蒞校舉辦大師講座，以期開拓學生視野，並對其於 

音樂上之發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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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2 校班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

人數 

3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0658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 電話 (02)2707-5215轉181、182 

網址 http://www.hs.ntnu.edu.tw/ 傳真 (02)2708-1970 

招生
目標 

招收音樂資優學生，輔導其適性發展。 

招收競賽項目 

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
小號、長號、低音號、理論作曲、敲擊樂。 

錄取方式    
及 

參酌順序 

音樂競賽表現計分 

組別 名次 積分 

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 

個人組決賽 

獲該比賽最高 

名次等第獎項 
30 

獲該比賽次高 

名次等第獎項 
27 

獲該比賽第三高 

名次等第獎項 
2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個人組 A 組決賽 

特優第一名 21 

特優第二名 20 

特優第三名 19 

優等第一名 18 

優等第二名 17 

優等第三名 16 

1.積分相同時，以下列順序依序錄取： 

(1)鋼琴 (2)長笛 (3)雙簧管 (4)單簧管 (5)低音管 (6)小提琴 (7)中提琴 (8)大提
琴 (9)低音提琴 (10)法國號 (11)小號 (12)長號 (13)低音號 (14)理論作曲 (15)
敲擊樂 (16)豎琴。 

2.若積分與樂器皆相同時，以下列順序依序錄取： 

(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註 

一、主、副修為豎琴者須自備樂器。 

二、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簡介: 

1.本校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交通便捷，近兩廳院、國際會議中心、松菸文創園區

等國際級表演中心，以及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等高等教育學府，文教氣息濃厚。 

2.音樂班成立於1980年，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及校友在國際大賽、全國各項比賽，

均有極為傑出的表現。 

3.音樂班定期舉行公開音樂會，學生演出經驗豐富。大師班皆為國際級大師親臨

指導，與國際一流音樂教育機構互動頻繁。輔導學生申請國內外一流學府成效

卓著。 



- 16 -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3 校班名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3059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889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369-8170轉250、251 

網址 http://www.wlsh.tyc.edu.tw/ 傳真 (03)370-1562  

招生

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並有意在音樂方面深造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鋼琴、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薩克管、小

號、長號、法國號、低音號、敲擊樂、理論作曲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音樂競賽成績積分 

組別 競賽項目 名次 積分 

國際性正式比賽 

個人組決賽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

琴、鋼琴、長笛、單簧管、雙簧管、

低音管、薩克管、小號、長號、法國

號、低音號、敲擊樂、理論作曲 

第一名 30 

第二名 25 

第三名 2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個人組 A組決賽 

第一名 15 

第二名 10 

第三名 5 

1.積分相同時，以下列順序依序錄取： 

(1)中提琴 (2)低音大提琴(3)大提琴(4)理論作曲(5)長號(6)小號 

(7)法國號(8)低音號 (9)鋼琴(10)低音管(11)單簧管(12)雙簧管 

(13)敲擊樂(14)長笛 (15)小提琴(16)薩克管 

 

2.若積分與樂器都相同時，以下列順序依序錄取： 

(1)102 學年度比賽 (2)101 學年度比賽 (3)100 學年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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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4 校班名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2047 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 115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493-2181 轉 26 

網址 http://www.clhs.tyc.edu.tw/  傳真 (03)494-3765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鋼琴 

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管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號） 

敲擊樂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雙簧管（2）低音管（3）單簧管（4）低音提琴（5）小號（6）長號 

（7）低音號（8）敲擊樂（9）小提琴（10）法國號（11）大提琴（12）中提琴 

（13）鋼琴（14）長笛 

4.比賽年度順序︰1. 102學年度 2. 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ㄧ、本校音樂班成立於85學年度，校園優美、交通便捷、琴房設備新穎，除了有32 

    間個別琴房外，尚有理論教室、音樂欣賞教室、雙鋼琴教室及室內樂教室等， 

    以及可容納六百多位觀眾的演奏廳(松風館)與行政大樓演藝廳。 

二、每學期各班定期舉辦實習音樂會，每年定期舉辦教師聯合音樂會，另有高三畢 

    業演奏會、校慶音樂會、協奏曲新秀發表會及校外巡迴演奏會。 

三、將定期聘請國內外演奏家蒞校示範演出，並舉辦教學指導與專題講座。 

四、主修國樂之考生錄取後，不得改申請以西樂為主修。 

五、本校無學生宿舍，僅提供琴房為夜間練琴之用，外縣市同學需考量住宿及生活 

    安排問題。 

六、本校備有學生專車，詳細路線請查詢本校網頁首頁「上放學專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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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5 校班名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0068 新竹市學府路 36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573-6666 

轉 534、107 

網址 http：//www.hchs.hc.edu.tw 傳真 (03)573-6602 

招生目標 招收具有音樂才能及專長之優秀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鋼琴 

弦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管樂(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號) 

敲擊樂 

理論作曲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為： 

1. 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組決賽 

2. 比賽名次：(1)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 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低音管(2)法國號(3)長號(4)低音提琴(5)雙簧管(6)小號(7)敲擊樂 

(8)低音號(9)理論作曲(10)中提琴(11)小提琴(12)鋼琴(13)大提琴 

(14)單簧管(15)長笛 

4. 比賽年度順序為：(1)102學年度(2)101學年度(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 本校環境優美、音樂風氣鼎盛、設備新穎，擁有34 間琴房及可容納近600 人之

演藝廳。 

二、 本校校園設有學生宿舍、餐廳，提供優良住宿環境(4人1間)，可供遠道學生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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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6 校班名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6542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24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9567645轉202 

網址 http://www.ltsh.ilc.edu.tw 傳真 (03)9571613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不招收以豎琴為競賽項目之學生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 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小提琴  (2)中提琴  (3)大提琴  （4）鋼琴  （5）理論作曲 

（6）小號    (7)法國號  (8)低音號  (9)長號    (10)低音管 

（11）雙簧管 (12)單簧管 (13)長笛   (14)敲擊樂  (15) 二胡  

 (16)琵琶    (17)笙     (18)柳葉琴 

4.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本校音樂班成立於89學年度，設備新穎，校園優美，校風純樸。音樂班定期舉辦學生實

習音樂會、聘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專題演講、師生音樂會等，達到教學相長之教育目的

，營造良好之學習風氣，歡迎有志於音樂學子報考。(本校無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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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7 校班名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97059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2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824-2222 

網址 http://www.hlhs.hlc.edu.tw/ 傳真 (03)824-2220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能力優秀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招收西樂及國樂。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低音管（2）法國號（3）小號（4）低音提琴（5）大提琴（6）中提琴  

（7）低音號（8）理論作曲（9）小提琴（10）鋼琴（11）雙簧管（12）單簧管 

（13）敲擊樂(14)長笛（15）其他 

4.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主、副修除了鋼琴及敲擊樂之外，需自備樂器。 

二、本校音樂班成立於91學年度，環境優美、設備新穎完善，校風純樸，秉承全人

教育理念，五育並重。師資陣容堅強，延攬各大專院校音樂系教授及留學歐美

之碩博士，教學與演出經驗豐富。 

三、本校提供男、女生宿舍，由教官管理，安全舒適，住宿生安排夜間練琴。 

四、本校每年定期舉辦學生實習音樂會，不定期聘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進行專題講

座，以期拓展學生視野，豐富音樂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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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8 校班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

人數 

2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電話 
(02)2891-4131轉250

藝術組

(02)2891-4131轉260
音樂班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傳真 (02)2897-3460 

招生目標 招收品德優良，具有音樂潛能及專長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不限樂器。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 組決賽。 

2.比賽名次：（1）   第一名（2）第二名（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1）低音管（2）長號（3）中提琴（4）低音提琴 

（5）法國號（6）雙簧管（7）小號（8）大提琴（9）小提琴 (10）敲擊樂 (11）鋼琴 

 (12）聲樂（13）作曲 （14）單簧管（15）其他。 

4. 比賽年度：（1）102學年度（2）101學年度（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本校設有音樂、舞蹈、戲劇、美術等四個類科，音樂班學生可透過“藝術概論”

課程接觸其他藝術類科專業課程之內容，充分洋溢在多元藝術的人文環境下成

長。 

二、本校位於北投大屯山下，風景優美，適宜藝術陶冶，且有提供遠道學生之住宿

及夜間練琴之安置。 

三、本校藝術大樓即將於近期內落成啟用，新大樓包含了可容納 300 人的多功能

展演廳、琴房、理論教室、樂器室、錄音室、視聽室、會議室、圖書室、資

料室、器材室、教授休息室、教師研究室及辦公室等一流設備，以提供本校

學生更好的學習設施及環境。 

四、本校 97~102 學年度為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補助學校，增設了全校 E 化電腦教學

教室和廣播系統。 

五、本校修習豎琴之學生需自備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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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9 校班名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1287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823-4811 

轉250 

網址 http://www.ccsh.tp.edu.tw 傳真 (02)2823-5216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能力優秀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低音管、長號、小號、低音提琴。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 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 組決賽 

2. 比賽名次：(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3. 若遇比賽名次相同，由下列樂器順序錄取： 

(1)低音管 (2)長號 (3)小號 (4)低音提琴。 

  4.比賽年度：(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本校交通便捷，捷運可選淡水線芝山站或明德站下車，步行約10分鐘即至， 

    另有將近20條公車路線可抵達。 

二、校園寬廣，擁有1座符合國際聽障奧運會標準的運動場及相關設施，景色秀麗、 

    校風樸實嚴謹。音樂班設備完善，包括31間琴房、平臺鋼琴36臺、300人標準 

    演奏廳1座、合奏教室、理論教室及音樂圖書館等。 

三、音樂班成立於民國75年，畢業校友有卓越之生涯發展，多數成為傑出之演奏 

    家、優良教師或藝術產業人才。 

四、音樂班管絃樂團定期於國家音樂廳、親子劇場、中山堂及中油國光廳等地舉 

    行演出。近期展演為「洛城洄響28－中正高中2014年度公演」，將於2014年3 

    月18日（星期二）在國家音樂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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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0 校班名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4153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一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857-7326 轉 505 

網址 http://www.ntsh.ntpc.edu.tw 傳真 (02)2857-6904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一、 招收項目為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聲樂獨唱、下列樂器獨奏：鋼琴、木琴(馬林巴)、小提琴、

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長號、低音號、

豎琴。 

二、不招收項目為國樂及薩克管。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錄取之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 

(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A組決賽 

2、比賽名次： 

    (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最高名次等第、次高名次等第、第三高名次等第。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A組決賽：特優第一名、特優第二名、 

特優第三名、優等第一名、優等第二名、優等第三名。  

3、比賽性質、名次相同時，依下列樂器項目依序錄取： 

(1)鋼琴 (2)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 (3)聲樂 (4)小提琴 (5)中提琴 (6)大提琴  

(7)低音提琴 (8)雙簧管 (9)低音管 (10)長笛 (11)單簧管 (12)法國號 (13)小號 

(14)長號 (15)低音號 (16)豎琴 (17)木琴(馬林巴)。 

4、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 競賽項目為豎琴者須自備樂器。 

二、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音樂班簡介: 

1. 新北高中位於淡水河畔，隔重陽橋與臺北市相連，交通便利，多線公車可在    

15 分鐘內直達劍潭(北投、淡水線)或徐匯中學(蘆洲線)捷運站，板新地區有校 

車接送，前往臺北車站及萬華地區亦相當便利。 

2. 校園寬闊優雅、設備資源豐富，音樂班位於校內藝能館區，設有音樂圖書館、 

專業電腦音樂教室、理論專科教室及個別琴房 30 間、雙鋼琴琴房 6 間及室內 

樂練習室；備有平台演奏鋼琴 39 台及一流隔音與空調設備，提供教學及夜間 

練琴使用。此外，尚有管弦樂、敲擊樂合奏室一間及 260 人座的標準演奏廳。 

3. 管弦樂團每年至國家音樂廳公演，並於校內舉辦多場大師講座，延攬國內外 

名師講學，另有學生協奏曲比賽、實習音樂會。辦學認真，廣受各界讚譽。 

4. 音樂班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在音樂比賽及大考均有傑出的表現，校友屢獲 

建華愛樂新人獎、全國音樂比賽、行天宮音樂大賽及國際各項比賽大獎。 



- 24 -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1 校班名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93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219-3700 轉 504 

網址 http://www.htsh.ntpc.edu.tw/ 傳真 (02)2219-5471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並有意在音樂方面深造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小號、長

號、敲擊樂、理論作曲。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 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排序為： 

(1)低音管 (2)小號 (3)雙簧管 (4)敲擊樂 (5)中提琴 (6)理論作曲 

(7)大提琴 (8)小提琴 (9)單簧管 (10)低音提琴 (11)鋼琴 (12)法國號 

(13)長號 (14)長笛 

4.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 本校位於新店文教圈，近台灣大學等大台北地區，校園及週邊環境優美。地處北二

高安坑交流道及水源快速道路交會點，交通便捷，可搭乘捷運新店線(小碧潭站)、

捷運接駁公車(綠2、綠13、綠15)、聯營公車(644、905、906、909)、新店客運、

欣欣客運、亞聯客運及多線本校專車。 

二、 本校學風良好，音樂班設備完善、辦學優異，學術科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及校友在

國際大賽及全國音樂比賽常獲特優之卓越佳績。 

三、 本校音樂班管弦樂團編制齊全，聘請國內優秀指揮家指導，每年於校內、社區及國

家音樂廳等場所演出交響曲、協奏曲及歌劇等多元展演形式。本校除培養音樂班同

學具備人文素養之外，亦積極精進演奏專業能力，為同學未來進入大學樂團或職業

樂團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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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2 校班名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3850 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二段 1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3525580  

轉 655.656 

網址 http://www.nksh.tyc.edu.tw/ 傳真 03-3220035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雙簧管、低音管、長號、法國號、低音號、理

論作曲、二胡、柳葉琴、笙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中提琴 (2)大提琴 (3)二胡 (4)雙簧管 (5)低音提琴 (6)小提琴  

(7)低音管 (8)長號 (9)法國號 (10)柳葉琴 (11)理論作曲 (12)低音號 

(13)鋼琴 (14)長笛 (15)笙。 

4. 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本校位於南崁交流道附近，交通便捷：  

 （一）臺北地區學生可搭乘國光、亞通或長榮客運於南崁站下車，步行10分鐘到本校。  

 （二）桃園地區學生可搭乘桃園客運於南崁站下車，步行10分鐘即至本校。  

 （三）本校備有學生交通車，詳細路線請洽03-3525580-312教官室。 

二、本校設有專業、高水準有600人座位的演藝廳，隨時提供樂團練習及音樂會表演。 

三、本校擁有優秀的外聘老師，碩博士中多有音樂系所教授，而雙導師制熱誠積極輔導 

同學之學術科發展，使本校音樂班學生畢業後大多進入國立大學音樂系就讀。 

四、本校無學生宿舍，可提供外宿資訊。夜間提供練琴及晚自習之場地。 

五、定期舉辦學生音樂會，樂團發表會，累積學生演出經驗，提升術科能力。 校內並

舉辦多場大師班，協奏曲比賽、豐富學生的音樂學習。國樂團與管弦樂團參加全國音

樂比賽獲得特優與優等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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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3 校班名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26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620-3850 
轉 112、121 

網址 http://www.tksh.ntpc.edu.tw 傳真 
(02)2625-1549 
 (02)2625-3721 

招生目標 招收品德優良、具有音樂專長之學生。 

招收競賽項目 

雙簧管、單簧管、低音管、法國號、小號、長號、低音號、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提琴。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組決賽 

2.比賽名次：(1)第一名 (2)第二名 (3)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低音號 (2)大提琴 (3)小號  (4)雙簧管  (5)法國號  (6)長號 
(7)低音管 (8)中提琴  (9)低音提琴 (10)單簧管 (11)小提琴  (12)鋼琴 
4.比賽年度：(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凡以競賽表現入學者，每學期可免主修費。 

二、本校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環境優雅，交通便捷，備有專車，溫馨宿舍，冷氣教 

    室，琴房(40)間，分組教室/視聽教室及大型演奏廳等完善設備。 

三、每學期定期舉辦音樂會，並曾三度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四、全人教育，五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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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4 校班名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206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5巷18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961-5161轉150-152 

網址 http://www.kjsh.ntpc.edu.tw/ 傳真 (02)2955-2662 

招生目標 
1.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專長，希望接受完整音樂專業教育之學生。 

2.未以音樂演奏為職涯規劃，但對樂器演奏具學習熱忱，期望從事音樂相關領域工作者。 

招收競賽項目 

(1) 小提琴   (2) 鋼琴      (3) 敲擊樂    (4) 單簧管    (5) 小號     (6) 法國號 

 (7) 中提琴   (8) 低音提琴  (9) 大提琴   (10) 雙簧管   (11 ) 低音號   (12) 長笛 

 (13)長號 

錄取方式 

及參酌順序 

符合報名資格人數超過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時，參酌順序依序為： 

1.比賽性質：(1) 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決賽 

(2)「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 組決賽 

2.比賽名次：(1) 特優第一名  (2) 特優第二名 (3) 特優第三名 

(4) 優等第一名 (5) 優等第二名 (6) 優等第三名 

    3.遇同名次時樂器項目依序為： 

(1)小提琴     (2)鋼琴      (3)敲擊樂    (4)單簧管    (5)小號  

(6)法國號     (7)中提琴    (8)低音提琴  (9)大提琴   (10)雙簧管 

(11)低音號    (12)長笛     (13)長號   

    4. 比賽年度順序︰(1)102學年度 (2)101學年度 (3)100學年度 

備  註 

一、成績優秀者，可每學期請領本校獎學金，學費比照國立學校。  

二、為全國歷史最悠久之音樂班，創班40餘年，秉承全人教育理念，教學嚴謹、學、術科

並重，重視生活教育。音樂教學內容豐富多元，定期舉辦國際大師講座、出國巡演。 

三、音樂班有專屬大樓，含授課及練習琴房共計80餘間、設備完善之音樂欣賞教室1間、

大型演奏廳、小型演奏廳。亦備有設備新穎、管理良好之宿舍。 

四、本校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可乘捷運板南線於龍山寺站轉乘公車，或於臺北車站、板橋

車站換乘公車，於埔墘站下車即至，交通相當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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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表為參考用樣張，請於網路上填寫後列印！)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表(樣張)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上傳三個月內之 

數位證件照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原就讀國中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國中部 

□音樂班 

□非音樂班 
畢業年月   年  月 

競賽樂器 

代碼 
 

競賽樂器 

項目 
 

※競賽樂器代碼與項目須依據

聯合術科測驗簡章(第22頁)填

寫。 

身分別 □1.一般生 □2.身障生 □3.原住民 □其他，說明               

繳費身分 □1.一般生 □2.低收入戶子女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3.直系血親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 

學生簽名  
緊  急 

聯絡人 

姓  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        名 
 聯絡電話 

住  家 (   ) 

手  機  

申請學校（限填一所）  

競賽表現優異具體事蹟【限國中階段】 

1.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 A組決賽，成績獲前 3名者。 
 2.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個人賽，成績獲前 3獎項者。國際性競賽，係指三個國家

或三個國家以上之跨國性比賽，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為該國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且國際性

競賽證明需提出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申請者須附比賽簡章及得獎總名單)  

※請依獲獎年度擇優條列填寫，並檢附具體證明文件影本依序裝訂於表後。 

資料序 主辦單位 獲獎年月 獲獎項目 名次等第 

1  年   月   

2  年   月   

3  年   月   

4  年   月   

5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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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集體報名名冊(樣張)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承辦人員  
承 辦 人 

聯絡電話 
 

承辦人 

E-mail 
 

學校地址  

郵政匯票 

號    碼 
 

編    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    別 繳費身分 備    註 

1 王小明 S122111999 男 1  

2 *** ********** 女 1  

3 *** ********** 男 2  

4 *** ********** 女 1  

5 *** ********** 男 3  

6 *** ********** 女 1  

7 *** ********** 男 1  

8 *** ********** 女 1  

9 *** ********** 男 1  

10 *** ********** 女 1  

合計 10 名，免繳報名費共 2 名，報名費共計 2,240 元。 

繳費身分： 1.一般生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全免） 

           3.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全免） 

※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並於頁間加蓋騎縫章。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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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委託書 
考生____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

樂班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特委託________________君代為全權處理報到手續。 
 

考生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託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 

與考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 本委託書得剪下或影印後填寫使用。 

二、 本委託書所填寫資料請務必正確，並以正楷詳細書寫，字跡切勿潦草，如資料

不正確或字跡辨識困難時，本會得拒絕受理。 

三、 考生家長或監護人代為辦理報到時，不必填寫本委託書，但須出具身分證明。 

四、 受委託人代為辦理報到手續時，須出具本委託書與身分證。 

 

 

 

考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委 託 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考   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請自行下載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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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1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學校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錄取貴校音樂班

，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受理錄取報到，絕無異議，特此聲

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考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3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以競賽表現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2聯  考生存查聯 

學校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錄取貴校音樂

班，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受理錄取報到，絕無異議，特此

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考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3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03年4月

18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1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2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 32 -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簡章 

 
 

 

 

 

 

 

 

 

 

 

 

 

 

 

 

 



- 33 -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簡章 

 

 

目       錄 
 

壹、依據…………………………………………………………………………… 35 

貳、重要日程表…………………………………………………………………… 35 

參、辦理單位……………………………………………………………………… 36 

肆、招生學校及招生名額………………………………………………………… 36 

伍、報名資格……………………………………………………………………… 37 

陸、報名辦法……………………………………………………………………… 37 

柒、報名應繳資料………………………………………………………………… 38 

捌、報名注意事項………………………………………………………………… 39 

玖、成績採計與選校登記序號…………………………………………………… 40 

拾、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及公告選校登記序號……………………… 41 

拾壹、選校登記序號複查………………………………………………………… 41 

拾貳、現場分發作業……………………………………………………………… 41 

拾参、報到入學…………………………………………………………………… 42 

拾肆、放棄錄取…………………………………………………………………… 42 

拾伍、申訴處理…………………………………………………………………… 43 

拾陸、其他注意事項……………………………………………………………… 43 

拾柒、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43 

 

 



- 34 - 

 

 

代碼 學校名稱 頁碼 

01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44 

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45 

03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46 

04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47 

05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48 

06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49 

07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50 

08 臺北巿立復興高級中學 51 

09 臺北巿立中正高級中學 52 

10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53 

11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54 

12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55 

13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56 

14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57 

附件一、報名表（樣張）………………………………………………………58-59 

附件二、集體報名名冊（樣張）………………………………………………… 60 

附件三、選校登記序號複查申請表……………………………………………… 61 

附件四、現場分發暨報到委託書………………………………………………… 62 

附件五、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63 

附 圖、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交通位置圖…………………………………… 64 

 



- 35 -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簡章 

壹、依據 

「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

生辦法」、「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

標準」、「高中高職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作業要點」及「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暨藝術才能優異學生鑑定工作實施計畫」等相關規定

辦理。 

貳、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備註 

聯合術科測驗 
103年4月19日(星期六)至 

103年4月21日(星期一) 

詳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

學校音樂班聯合術科測驗簡章 

國中教育會考 
103 年 5 月 17 日(星期六)至 

103 年 5 月 18 日(星期日) 
 

甄選入學 

聯合分發報名 

暨郵寄繳件 

網路線上登錄： 

103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03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5時 

於高中資優資訊網填報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郵寄繳件： 

103 年 6 月 9 日至 103 年 6 月 12 日止 

以限時掛號郵寄報名應繳資料至臺北市

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報名以

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郵

寄報名資料。 

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之學校辦

理集體報名。 

報名費新臺幣 280 元。 

寄發甄選入學聯合分

發資料： 

1.選校登記序號通知

單 

 2.報到須知 

103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三) 

下午 5 時在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

學公告，並於網路公布之。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選校登記序號 

複查暨補發 
10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 

上午 9時至中午 12 時 

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洽辦。 

現場分發（撕榜） 

作業及錄取報到 
103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依報到須知

規定時段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

學辦理現場分發及報到。 

公告錄取名單 103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一)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錄取考生聲明 

放棄錄取資格 

10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  

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於

下午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送至

錄取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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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二、主委學校：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三、招生學校： 

 校 名 地 址 電 話 網 址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20543 基隆巿暖暖區 
源遠路 20 號 (02)2458-2051轉 350、351 http://www.klsh.kl.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10658 臺北巿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 143 號 (02)2707-5215轉 181、182 http://www.hs.ntnu.edu.tw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33059 桃園縣桃園巿 
中山路 889 號 (03)369-8170轉 250、251 http://www.wlsh.tyc.edu.tw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 
中壢高級中學 

32047 桃園縣中壢巿 
三光路 115 號 (03)493-2181轉 26 http://www.clhs.tyc.edu.tw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30068 新竹巿學府路 
36 號 (03)573-6666轉 534、107 http://www.hchs.hc.edu.tw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26542 宜蘭縣羅東鎮 
公正路 324 號 (03)956-7645轉 202 http://www.ltsh.ilc.edu.tw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97059 花蓮縣花蓮市 
民權路 42 號 (03)824-2222 http://www.hlhs.hlc.edu.tw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11248 臺北巿北投區 
復興四路 70 號 (02)2891-4131轉 250、260 http://www.fhsh.tp.edu.tw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1287 臺北巿北投區 
文林北路 77 號 (02)2823-4811轉 250 http://www.ccsh.tp.edu.tw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24153 新北市三重區 
三信路 1 號 (02)2857-7326轉 505 http://www.ntsh.ntpc.edu.tw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 
中央路 93 號 (02)2219-3700轉 504 http://www.htsh.ntpc.edu.tw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33850 桃園縣蘆竹鄉 
仁愛路 2 段 1 號 

(03)352-5580轉 655、656 http://www.nksh.tyc.edu.tw 

新北市私立 
淡江高級中學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 
真理街 26號 

(02)2620-3850轉 112、121 http://www.tksh.ntpc.edu.tw 

新北市 
光仁高級中學 

22067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 255 巷 
18 號 

(02)2961-5161轉 150-152 
 
http://www.kjsh.ntpc.edu.tw 

肆、招生學校及招生名額 

學     校 類別 
甄選入學分發 

招生人數 
備註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資優類 27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 
中壢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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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資優類 28 須通過音樂才能優異鑑定 

備註：以競賽表現入學招生名額若安置後有餘額則併入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名額，有

關各校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實際招生人數，於103年5月16日(星期五)公告於臺北市

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伍、報名資格 

一、已取得「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以下

簡稱「術科測驗」）成績單，並通過資優鑑定者。 

二、本學年度凡已參加其他招生入學管道經錄取且完成報到者，不得重複報名參加分

發；違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陸、報名辦法 

一、報名一律採用網路線上登錄，並以限時掛號郵寄繳件。 

二、國中應屆畢業生一律由就讀學校代為辦理集體報名，非應屆畢業生採個別報名。 

三、簡章下載及索取方式： 

項目 說明 

簡章下載 

103年1月3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高中資優資訊網 

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 

簡章購買 

時間：103 年 1 月 3 日起，售完為止。 

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警衛室 

地址: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費用：每份新臺幣50元。 

http://www.fhsh.tp.edu.tw/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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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線上登錄及報名資料繳交： 

（一）報名方式及時間： 

 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 

集體

報名 

1.以校為單位，上網登錄報名資料，填畢後自

行列印。 

2.將所需繳交資料彙整，以限時掛號郵寄。 

網路線上登錄時間： 

103年6月9日(星期一)上午9

時至103年6月12日(星期四)

下午5時系統關閉為止。 

※ 逾期不受理 

個別 

報名 

1.上網登錄個人報名資料，填畢後自行列印。 

2.將所需繳交資料彙整，以限時掛號郵寄。 

※報名表件請以雷射印表機列印（若以噴墨印表機列印，請影印後使用），並貼附

必要之證明繳交，否則因任何因素造成報名資料錯誤，承辦學校概不負責。 

（二）網路線上登錄報名網址：http://excellent.aide.gov.tw/或http://192.192.59.24/， 

系統操作洽詢高中資優資訊網E-mail：excellent@mail.aide.gov.tw。 

（三）郵寄繳件時間自103年6月9日(星期一)至103年6月12日(星期四)止，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受理。郵遞地址：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報名收件洽詢電話：(02)28914131 

分機220 。 

柒、報名應繳資料： 

ㄧ、集體報名(應屆畢業生) 

應繳資料 備註 

1.報名表（樣張如附件一，第 58、59 頁)、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單、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及音樂才能優異鑑定結果通知單

（正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須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章及考生

簽名）。 

2.集體報名名冊（樣張如附件二，第 60 頁）。 

3.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80 元。由就讀學校收齊，全校集體使

用同一張郵政匯票，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4.A4 回郵信封一個，貼妥足額限時掛號郵票(郵資參見報名注

意事項，第 39 頁)，信封上須寫明校名與承辦人姓名、郵遞

區號、地址、電話等資料，以便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

與「報到須知」。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請考生就讀學校整理彙

齊，每位考生單獨一份完整的報名資料，再依集體報名名冊

順序排好，勿拆開分類，並將集體報名名冊置於第一頁。 

報名表、集體報

名名冊均於網

路線上登錄報

名系統登錄完

成，檢核無誤後

自行列印。 

http://excellent.aide.gov.tw/
http://192.192.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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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 

應繳資料 備註 

1.報名表（樣張如附件一，第 58、59 頁)、國中教育會考成

績單、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及音樂才能優異鑑定結果通知

單(正本或清晰影本；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及考生簽

名)。 

2.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280 元。請自行到郵局購買郵政匯票，

抬頭請寫「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3.身分證明文件與學歷證件影本各一份，並在影本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及考生簽名。 

4.A4 回郵信封一個，貼妥足額限時掛號郵票(郵資參見報名注

意事項，第 39 頁)，信封上須寫明考生姓名、郵遞區號、

地址、聯絡電話，以便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與「報

到須知」。 

※考生個人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  

報名表於網路

線上登錄報名

系統登錄完成

，檢核無誤後自

行列印。 

捌、報名注意事項： 

一、請於規定時間內辦理網路線上登錄並郵寄繳交報名資料，逾時不受理。 

二、報名表件請以雷射印表機列印（若以噴墨印表機列印，請影印後使用），並貼附

必要之證明繳交，否則因任何因素造成報名資料錯誤，本委員會概不負責。   

三、考生若住偏遠地區無法利用網路使用報名登錄系統登錄各項資料，請到原就讀國

中學校使用網路線上報名登錄系統。 

四、報名手續一經完成，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改資料，亦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費。 

五、考生對其網路線上登錄之報名資料應親自核校無誤，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六、考生若至103年6月19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仍未收到「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與

「報到須知」，請洽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 

電話：(02)28914131分機220。 

七、報名回郵信封(A4大小)郵資： 

件數(報名人數) 1-3 4-8 9-25 26-52 53-107 

限掛郵資(元) 42 52 72 107 157 

八、申請高級中等學校音樂資賦優異班分發之學生應通過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音樂才能優異鑑定審核，且取得鑑定結果通知單。 

九、如欲申請之音樂班學校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為入學門檻者，應取得103年國中教

育會考成績單，並通過該校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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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費用

全部減免，但須隨報名資料檢附下列相關文件證明影本（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

報名日期為準）：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 

【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 

十一、特殊身分學生報名資料檢附證明文件： 

(一)原住民學生：應於報名時繳交其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有效之戶

籍謄本正本一份，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本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分

之記事。 

(二)身心障礙學生：指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者，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應於報名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各依其升學優待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玖、成績採計與選校登記序號 

一、成績採計 

（一）採計「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聯合術科測驗成績」，並以術

科測驗各科成績加權後總分為甄選總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主修×6.0＋副修×1.52＋聽寫×0.7＋樂理與基礎和聲×0.7＋視唱

×0.7。 

二、選校登記序號 

（一）依甄選總成績高低排序產生選校登記序號。 

    1.甄選總成績同分時參酌順序：1.主修 2.副修 3.聽寫 4.樂理與基礎和聲 5.

視唱 

    2.甄選總成績同分且參酌順序條件仍相同者，以現場抽籤決定選校順序。 

（二）各校依據課程特色及發展方向，可針對國中教育會考、術科測驗某特定科目

或甄選總成績設定門檻，通過該校門檻者，始得參加該校分發。103年國中教

育會考成績僅作為甄選門檻，不列入甄選總成績之計算。 

（三）各校甄選門檻請見本簡章【拾柒、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四）考生依選校登記序號與各校缺額，現場選校、登記、報到。 

三、特殊身分學生分發、名額處理及成績計算方式 

   （一）特殊身分學生分發方式：先以一般生身分排序分發，如未以一般生身分分發，

則可依特殊身分學生身分外加名額甄選，唯仍須達各校甄選門檻及最低錄取標

準。 

   （二）特殊身分學生成績計算方式 

  1.原住民學生加分優待甄選總成績：其甄選總成績以加總10%計算，達甄選學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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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錄取標準者，於學校核定之名額外加2%。但成績同分，經同分參酌至最後一

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其成績計算方式為：甄選總成績×11/10。 

  2.身心障礙學生加分優待甄選總成績：其甄選總成績以加總25%計算，達甄選學校

最低錄取標準者，於學校核定之名額外加2%。但成績同分，經同分參酌至最後

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其成績計算方式為：甄選總成績×5/4。 

  3.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各依其升學優待規定辦理。 

拾、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及公告選校登記序號 

一、寄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與「報到須知」 

寄發日期：103年6月18日(星期三)。 

集體報名者：由「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以限時掛號寄送考生就讀之學校轉發

各考生。 

個別報名者：由「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直接以限時掛號郵寄各考生。 

二、公告「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與「報到須知」 

公告日期：103年6月18日(星期三)下午5時。 

公告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公告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拾壹、選校登記序號複查 

一、考生收到「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後，如有疑義，得向本委員會提出選校登記序

號複查申請。 

二、申請選校登記序號複查須填寫「選校登記序號複查申請表」（如附件三，第61頁）

，並檢附「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影本，請於103年6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

中午12時至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複查費用每次100元。 

三、本會僅接受選校登記序號複查，不提供國中教育會考複查及聯合術科測驗分數複

查服務。 

四、複查收件後即行查核成績，並當場通知複查結果。如選校登記序號有誤者，本會得

調整選校登記序號，並發給「調整選校登記序號證明單」，考生得依本證明之選校

登記序號參加現場選校。 

五、因複查造成之選校登記序號變更，本會將於選校登記會場公告。 

拾貳、現場分發作業 

一、分發方式：報名考生本人到現場依「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現場選校登記並報到

。未能親自報到者，得由考生家長或監護人代為辦理報到（須出具身分證明）；亦

可委託代理人辦理報到，須出具身分證明並檢附委託書(如附件四，第62頁）。 

http://www.fh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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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分發作業地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地址: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三、現場分發作業時間：103年6月21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3時分梯次進行，請

提早20分鐘到達。 

四、考生須攜帶資料： 

（一）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經選校登記序號複查更正者，須攜帶「調整選校登記

序號證明單」） 

（二）國中畢業證書（正本，分發報到時繳交）。 

（三）國民身分證或全民健康保險卡(健保卡)正本，驗畢發還。證件不齊者，不得

參加選校登記作業，其登記序號由下一順位考生依序遞補。 

五、注意事項： 

（一）現場分發作業時間內如各招生學校名額屆滿時即提前結束，不另行公告通知。 

（二）現場分發作業時間結束（103年6月21日下午3時）後各校尚有缺額時，不延長

作業時間。 

（三）考生完成現場分發作業後，由本委員會彙整各校錄取名單，於103年6月23日 

(星期一）公布於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視同放榜；本項放榜不受理複查。 

 

拾参、報到入學 

一、考生於選校分發現場經錄取學校收取「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國中畢業證書」

、查驗國民身分證或全民健康保險卡(健保卡)正本並領取新生報到資料，即為完

成新生報到手續。 

二、考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三、各招生學校得視需要自行通知錄取學生至各該學校辦理後續事宜。 

四、考生入學後得否申請原校轉班，應依該錄取學校相關之規定辦理。 

五、凡已辦理報到之考生不得再參加本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拾肆、放棄錄取 

一、錄取考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須先填妥「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

件五，第63頁），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103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

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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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申訴處理 

一、考生對於本甄選入學各項作業認為有影響其權益者，得舉證並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申訴，申訴書應書明申訴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詳細申訴事由。 

二、申訴書應於情事發生之日起7日內(含例假日)，以限時掛號郵寄至臺北市立復興高

級中學教務處藝術組( 地址：11248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信封上註明 

「申訴書」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再受理。 

三、本會於收文後以書面答覆為原則。 

拾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考生所填報名表或繳交證件倘有不實情事，雖經報到入學，仍應撤銷其資格並追

究責任。 

二、如遇颱風或不可抗力之災害發生致報到必須改期時，除在大眾傳播媒體發布，並

在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網站公告，http://www.fhsh.tp.edu.tw/。  

三、如有未盡事宜，依「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委員

會」決議辦理。 

拾柒、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學校招生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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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1 校班名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0543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20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458-2051 
轉 350、351 

網址 http://www.klsh.kl.edu.tw/ 傳真 (02)2457-9011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不招收以豎琴為主、副修之學生。 

2.國樂主修至多錄取 3 人。(含「以競賽表現入學」之名額) 

3.長笛主修至多錄取 2 人。 

4.敲擊樂主修至多錄取 2 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75 ×6.0 

國文 -- 副修 100 -- ×1.52 

英語 --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本校音樂班總招生人數為 30 人，含「以競賽表現入學」及「甄選入學聯合分

發」錄取報到名額。 

二、本校鄰近八堵火車站，可搭乘火車或客運於八堵站下車，步行五分鐘即可到

達。另規劃新北市及台北市學生交通車接送上下學(請參閱學校網頁)。 

三、本校環境優美，校風淳樸善良。校內提供遠道學生男女宿舍，音樂班琴房晚

間開放住宿生練習。 

四、本校設置獨棟音樂館，館內設有三十四間琴房供學生上課及練習用，提供音

樂班學生學、術科之獨立學習空間。 

五、學校定期為音樂班學生舉辦實習音樂會，學生可累積演出經驗並相互觀摩； 

且不定期邀請著名演奏家蒞校舉辦大師講座，以期開拓學生視野，並對其於 

    音樂上之發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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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2 校班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7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0658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 電話 (02)2707-5215轉181、182 

網址 http://www.hs.ntnu.edu.tw/ 傳真 (02)2708-1970 

招生目標 招收音樂資優學生，輔導其適性發展。 

招收主修項目 

招收主修項目：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豎琴、長笛、雙簧管、單簧管、低音

管、法國號、小號、長號、低音號、理論作曲、敲擊樂、國樂、聲樂。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三級分 主修 100 85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78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80 ×0.7 

數學 

其中一科達基礎級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視唱 100 -- ×0.7 

自然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主、副修為豎琴、國樂者須自備樂器。 

二、國立師大附中音樂班簡介: 

1.本校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交通便捷，近兩廳院、國際會議中心、松菸文創園區等

國際級表演中心，以及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等高等教育學府，文教氣息濃厚。 

2.音樂班成立於1980年，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及校友在國際大賽、全國各項比賽， 

均有極為傑出的表現。 

3.音樂班定期舉行公開音樂會，學生演出經驗豐富。大師班皆為國際級大師親臨指

導，與國際一流音樂教育機構互動頻繁。輔導學生申請國內外一流學府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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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3 校班名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

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3059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889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369-8170轉250、251 

網址 http://www.wlsh.tyc.edu.tw/ 傳真 (03)370-1562  

招生

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並有意在音樂方面深造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西樂 28 人(管樂組、弦樂組及其他樂器組名額互不流用)： 

  (1)管樂組 8人：每項樂器至多各 2人。 

  (2)弦樂組 9人：每項樂器至多各 3人。 

  (3)其他樂器組(鋼琴、敲擊樂、理論作曲、聲樂)11 人：敲擊樂組、理論作曲組、聲樂組至 

                                                     多各 2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70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本校音樂班成立於80學年度。 

二、本校位於桃園市，臺1線省道旁，交通便利；上下學有學生專車服務。 

三、本校共有30間練琴室、理論專科教室一間、合奏教室兩間，以及380席次的演藝

廳，並提供學生夜間練琴及晚自習。 

四、本校音樂班管絃樂團代表桃園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連續五年獲特優之佳績。 

五、本校無學生宿舍，本校僅提供夜間練琴及晚自習之措施。因此，外縣市同學請考

量住宿及生活安排問題。 

六、本校無豎琴之設備，主、副修豎琴之學生，必須自備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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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4 校班名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2047 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 115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493-2181 轉 26 

網址 http://www.clhs.tyc.edu.tw/  傳真 (03)494-3765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 不招收以薩克管為主、副修之學生。 

2. 長笛至多 1 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ㄧ、修習豎琴之同學需自備樂器。 

二、本校音樂班成立於85學年度，校園優美、交通便捷、琴房設備新穎，除了有32 

    間個別琴房外，尚有理論教室、音樂欣賞教室、雙鋼琴教室及室內樂教室等， 

    以及可容納六百多位觀眾的演奏廳(松風館)與行政大樓演藝廳。 

三、每學期各班定期舉辦實習音樂會，每年定期舉辦教師聯合音樂會，另有高三畢 

    業演奏會、校慶音樂會、協奏曲新秀發表會及校外巡迴演奏會。 

四、將定期聘請國內外演奏家蒞校示範演出，並舉辦教學指導與專題講座。 

五、主修國樂之考生錄取後，不得改申請以西樂為主修。 

六、本校無學生宿舍，僅提供琴房為夜間練琴之用，外縣市同學需考量住宿及生活 

    安排問題。 

七、本校備有學生專車，詳細路線請查詢本校網頁首頁「上放學專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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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5 校班名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0068 新竹市學府路 36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573-6666 

轉 534、107 

網址 http：//www.hchs.hc.edu.tw 傳真 (03)573-6602 

招生目標 招收具有音樂才能及專長之優秀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 不招收以薩克管為主副修之學生。 

2. 主修長笛、單簧管、國樂至多各 1 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 主副修豎琴之同學須自備樂器。 

二、 本校環境優美、音樂風氣鼎盛、設備新穎，擁有34間琴房及可容納近600人之 

演藝廳。 

三、 本校校園設有學生宿舍、餐廳，提供優良住宿環境(4人 1間)，可供遠道學生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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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6 校班名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6542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24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9567645*202 

網址 http://www.ltsh.ilc.edu.tw 傳真 03-9571613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招收西樂及國樂，但不招收以豎琴為主、副修之學生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73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本校音樂班成立於 89 學年度，設備新穎，校園優美，校風純樸。音樂班定期

舉辦學生實習音樂會、聘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專題演講、師生音樂會等，達

到教學相長之教育目的，營造良好之學習風氣，歡迎有志於音樂學子報考。(本

校無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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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7 校班名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97059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 42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824-2222 

網址 http://www.hlhs.hlc.edu.tw/ 傳真 (03)824-2220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專長之學生，輔導其適性發展。 

招收主修項目 

1. 招收西樂及國樂。 

2. 國樂至多錄取 6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三級分 主修 100 
國樂 84 

西樂 79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主、副修除了鋼琴及敲擊樂之外，需自備樂器。 

二、本校音樂班成立於91學年度，環境優美、設備新穎完善，校風純樸，秉承全人

教育理念，五育並重。師資陣容堅強，延攬各大專院校音樂系教授及留學歐美

之碩博士，教學與演出經驗豐富。 

三、本校提供男、女生宿舍，由教官管理，安全舒適，住宿生安排夜間練琴。 

四、本校每年定期舉辦學生實習音樂會，不定期聘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進行專題

講座，以期拓展學生視野，豐富音樂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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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資料表 

代碼 0 8 校班名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

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 號 電話 
(02)2891-4131轉250

藝術組

(02)2891-4131轉260
音樂班

 

網址 http://www.fhsh.tp.edu.tw/ 傳真 (02)2897-3460 

招生目標 招收品德優良，具有音樂潛能及專長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不限樂器。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50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本校設有音樂、舞蹈、戲劇、美術等四個類科，音樂班學生可透過“藝術概論”

課程接觸其他藝術類科專業課程之內容，充分洋溢在多元藝術的人文環境下成

長。 

二、本校位於北投大屯山下，風景優美，適宜藝術陶冶，且有提供遠道學生之住宿

及夜間練琴之安置。 

三、本校藝術大樓即將於近期內落成啟用，新大樓包含了可容納 300 人的多功能

展演廳、琴房、理論教室、樂器室、錄音室、視聽室、會議室、圖書室、資

料室、器材室、教授休息室、教師研究室及辦公室等一流設備，以提供本校

學生更好的學習設施及環境。 

四、本校 97~102 學年度為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補助學校，增設了全校 E 化電腦教學

教室和廣播系統。 

五、本校修習豎琴之學生需自備樂器。 

 

 

 



- 52 -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0 9 校班名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男女兼收) 

地址 11287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823-4811 

轉250 

網址 http://www.ccsh.tp.edu.tw 傳真 (02)2823-5216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能力優秀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不招收以薩克管及豎琴為主、副修之學生。 

2.鋼琴至多 12 人；長笛、單簧管、敲擊樂、國樂至多各 2 人；其他各項樂器至多各 8 人（含「以

競賽表現入學」及「甄選入學聯合分發」之名額）。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3 級分 主修 100 82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75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本校交通便捷，捷運可選淡水線芝山站或明德站下車，步行約10分鐘即至， 

    另有將近20條公車路線可抵達。 

二、校園寬廣，擁有1座符合國際聽障奧運會標準的運動場及相關設施，景色秀麗、 

    校風樸實嚴謹。音樂班設備完善，包括31間琴房、平臺鋼琴36臺、300人標準 

    演奏廳1座、合奏教室、理論教室及音樂圖書館等。 

三、音樂班成立於民國75年，畢業校友有卓越之生涯發展，多數成為傑出之演奏 

    家、優良教師或藝術產業人才。 

四、音樂班管絃樂團定期於國家音樂廳、親子劇場、中山堂及中油國光廳等地舉 

    行演出。近期展演為「洛城洄響28－中正高中2014年度公演」，將於2014年3 

    月 18 日（二）在國家音樂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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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0 校班名 
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4153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一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857-7326 轉 505 

網址 http://www.ntsh.ntpc.edu.tw 傳真 (02)2857-6904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一、 招收主修項目為鋼琴、理論作曲、聲樂、敲擊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長笛、

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小號、法國號、長號、上低音號(低音號) 、豎琴。 

二、 保障名額：弦樂8人；共計8人。其餘不限樂器別(包含前述保障樂器別)名額，共計20人。 

三、 長笛主修至多招收2人、上低音號(低音號)主修至多招收1人。 

四、 不招收主、副修項目為國樂及薩克管。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術科成績）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0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總分  730 962 

備  註 

一、 主、副修為豎琴者須自備樂器。 

二、 新北市立新北高中音樂班簡介: 

1. 新北高中位於淡水河畔，隔重陽橋與臺北市相連，交通便利，多線公車可在 15

分鐘內直達劍潭(北投、淡水線)或徐匯中學(蘆洲線)捷運站，板新地區有校車接
送，前往臺北車站及萬華地區亦相當便利。 

2. 校園寬闊優雅、設備資源豐富，音樂班位於校內藝能館區，設有音樂圖書館、
專業電腦音樂教室、理論專科教室及個別琴房 30 間、雙鋼琴琴房 6 間及室內樂
練習室；備有平台演奏鋼琴 39 台及一流隔音與空調設備，提供教學及夜間練琴

使用。此外，尚有管弦樂、敲擊樂合奏室一間及 260 人座的標準演奏廳。 

3. 管弦樂團每年至國家音樂廳公演，並於校內舉辦多場大師講座，延攬國內外名
師講學，另有學生協奏曲比賽、實習音樂會。辦學認真，廣受各界讚譽。 

4. 音樂班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在音樂比賽及大考均有傑出的表現，校友屢獲建華
愛樂新人獎、全國音樂比賽、行天宮音樂大賽及國際各項比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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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1 校班名 
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人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93 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219-3700 轉 504 

網址 http://www.htsh.ntpc.edu.tw/ 傳真 (02)2219-5471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並有意在音樂方面深造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國樂2人。  

2.西樂類 26 人： (聲樂組、理論作曲組、管樂組、弦樂組及其他樂器組名額互不流用) 

  (1)聲樂組 3 人。 

  (2)理論作曲組 1 人。 

  (3)管樂組 7 人：其中長笛至多 1 人、單簧管至多 1 人、薩克管至多 1 人。 

  (4)弦樂組 10 人。 

  (5)其他樂器組(鋼琴、敲擊樂、豎琴) 5 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83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60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 本校位於新店文教圈，近台灣大學等大台北地區，校園及週邊環境優美。地處北二

高安坑交流道及水源快速道路交會點，交通便捷，可搭乘捷運新店線(小碧潭站)、

捷運接駁公車(綠2、綠13、綠15)、聯營公車(644、905、906、909)、新店客運、

欣欣客運、亞聯客運及多線本校專車。 

二、 本校學風良好，音樂班設備完善、辦學優異，學術科師資陣容堅強，學生及校友在

國際大賽及全國音樂比賽常獲特優之卓越佳績。 

三、 本校音樂班管絃樂團編制齊全，聘請國內優秀指揮家指導，每年於校內、社區及

國家音樂廳等場所演出交響曲、協奏曲及歌劇等多元展演形式，本校除培養音樂

班同學具備人文素養之外，亦積極精進演奏專業能力，為同學未來進入大學樂團

或職業樂團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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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2 校班名 
桃園縣立南崁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33850 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二段 1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3-3525580  

轉 655.656 

網址 http://www.nksh.tyc.edu.tw/ 傳真 03-3220035 

招生目標 招收具備音樂專長，得以在音樂方面深造，且具備相當基本學力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1. 不招收以豎琴為主修之學生 

2. 揚琴、琵琶、單簧管，每項至多 1 人 

3. 長笛、薩克管、小號、中國笛、古箏，每項至多 2 人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國樂 82 

西樂 77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70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本校中西樂兼收。 

二、本校位於南崁交流道附近，交通便捷：  

 （一）臺北地區學生可搭乘國光、亞通或長榮客運於南崁站下車，步行10分鐘到本校。  

 （二）桃園地區學生可搭乘桃園客運於南崁站下車，步行10分鐘即至本校。  

三、設有專業、高水準有600人座位的演藝廳，隨時提供樂團練習及音樂會表演。 

四、本校擁有優秀的外聘老師，碩博士中多有音樂系所教授，而雙導師制熱誠積極輔導 

同學之學術科發展，使本校音樂班學生畢業後大多進入國立大學音樂系就讀。 

五、本校無學生宿舍，可提供外宿資訊。夜間提供練琴及晚自習之場地。 

六、定期舉辦學生音樂會，樂團發表會，累積學生演出經驗，提升術科能力。 校內並

舉辦多場大師班，協奏曲比賽、豐富學生的音樂學習。國樂團與管弦樂團參加全國

音樂比賽獲得特優與優等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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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3 校班名 
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5164 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26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620-3850 
轉 112、121 

網址 http://www.tksh.ntpc.edu.tw 傳真 
(02)2625-1549 
(02)2625-3721 

招生目標 招收品德優良、具有音樂專長之學生。 

招收主修項目 

長笛(長笛至多 2人)、雙簧管、單簧管、薩克管、低音管、法國號、小號、長號、低音號、敲擊 
樂、聲樂、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70 ×6.0 

國文 -- 副修 100 -- ×1.52 

英語 --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成績優秀者，可免主修費，請領條件如下： 

(一)第 1 年每學期免主修費：凡主修成績達 83 分以上，聽寫成績達 50 分以上入 

    學。 

(二)第 1-2 年每學期免主修費：凡主修成績達 85 分以上，聽寫成績達 60 分以上 

入學。 

(三)第 1-3 年每學期免主修費：凡主修成績達 87 分以上，聽寫成績達 60 分以上 

入學。 
二、本校位於新北市淡水區，環境優雅，交通便捷，備有專車，溫馨宿舍，冷氣教 
    室，琴房(40)間，分組教室/視聽教室及大型演奏廳等完善設備。 
三、每學期定期舉辦音樂會，並曾三度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四、全人教育，五育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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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招生資料表 

代碼 1 4 校班名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  

－音樂班 
招生人數 

28 人 

(男女兼收) 

地址 2206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5巷18號 
承辦單位 

電話 
(02)2961-5161轉150-152 

網址 http://www.kjsh.ntpc.edu.tw/ 傳真 (02)2955-2662 

招生目標 
1.招收具備學習潛力與音樂專長，希望接受完整音樂專業教育之學生。 

2.未以音樂演奏為職涯規劃，但對樂器演奏具學習熱忱，期望從事音樂相關領域工作者。 

招收主修項目 

 西樂組 24 人 (長笛至多2人)。  國樂組 4 人 ( 限二胡、琵琶、柳琴、揚琴、笛、嗩吶、笙)。 

報名條件 

國中教育會考 聯合術科測驗 

科目 門檻 科目 滿分 門檻 採計加權方式 

寫作測驗 -- 主修 100 76 ×6.0 

國文 基礎級 副修 100 -- ×1.52 

英語 基礎級 聽寫 100 -- ×0.7 

數學 -- 樂理與基礎和聲 100 -- ×0.7 

社會 -- 視唱 100 -- ×0.7 

自然 -- 術科加權後滿分  -- 962 

備  註 

一、成績優秀者，可請領本校獎學金，請領條件如下： 

  (1)學費比照國立高中音樂班(代辦費另收)： 

西樂主修：主修成績達82分以上，聽寫成績達70分以上，國文及英文均

達B+以上程度者。 

國樂主修：主修達88分以上，聽寫成績達60分以上，國文及英文均達B+

以上程度者。 

  (2)可申請免主修學費：主修成績達82分以上，聽寫達60分以上，國文及英文

均達B+以上程度者。 

二、為全國歷史最悠久之音樂班，創班40餘年，秉承全人教育理念，教學嚴謹、學、術科

並重，重視生活教育。音樂教學內容豐富多元，定期舉辦國際大師講座、出國巡演。 

三、音樂班有專屬大樓，含授課及練習琴房共計80餘間、設備完善之音樂欣賞教室1間、大

型演奏廳、小型演奏廳。亦備有設備新穎、管理良好之宿舍。 

四、本校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可乘捷運板南線於龍山寺站轉乘公車，或於臺北車站、板橋

車站換乘公車，於埔墘站下車即至，交通相當便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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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報名表(樣張)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上傳三個月內之 

數位證件照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民 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原就讀國中 
國民中學 

高級中學國中部 

□音樂班 

□非音樂班 
畢業年月   年  月 

主修代碼  主修名稱  
※主、副修代碼與項目填寫須與
術科測驗成績單資料相符合，如
有不符，將以術科測驗成績單所
登載的資料為準。 

副修代碼  副修名稱  

身 分 別 □1.一般生  □2.身障生  □3.原住民  □4.其他             

繳費身分 □1.一般生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3.直系血親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 

學生簽名  

緊急連絡人 

姓  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        名 
 

住  家 (   ) 

手  機  

請黏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或清晰影本 

(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由考生簽章及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之戳章) 

請黏貼聯合術科測驗成績單正本或清晰影本 

(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由考生簽章及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之戳章) 

共 2 頁(第 1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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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黏貼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才能優異學生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 

或清晰影本 

(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由考生簽章及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之戳章) 

特種考生請黏貼 

特種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份 

(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由考生簽章及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之戳章) 

※報名表之填寫請參閱簡章：陸 （報名辦法，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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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集體報名名冊(樣張)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承辦人員  
承 辦 人 

聯絡電話 
 

承辦人 

E-mail 
 

學校地址  

郵政匯票 

號    碼 
 

編    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    別 繳費身分 備    註 

1 王小明 S122111999 男 1  

2 *** ********** 女 1  

3 *** ********** 男 2  

4 *** ********** 女 1  

5 *** ********** 男 3  

6 *** ********** 女 1  

7 *** ********** 男 1  

8 *** ********** 女 1  

9 *** ********** 男 1  

10 *** ********** 女 1  

合計10名，免繳報名費共2名，報名費共計2,240元。 

繳費身分： 1.一般生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全免） 

           3.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全免） 

※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並於頁間加蓋騎縫章。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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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選校登記序號複查申請表      

請黏貼「選校登記序號通知單」上聯之清晰影本 

(影本須加蓋就讀國中學校教務處及與正本相符之戳章) 

本欄由委員會黏貼複查結果通知單（考生請勿黏貼） 

 

申請複查考生基本資料 

考生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號碼 

 

 

 

 

複查經辦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請自行下載或影印使用；複查相關規定請參閱簡章拾壹（選校登記序號複查，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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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現場分發暨報到委託書 
 

考生______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音樂班聯合甄選入學現場分發暨報到，特委託____________君代為全權處理

選校登記暨報到手續。 

 

考生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會考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託人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與考生之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家）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本委託書得剪下或影印後填寫使用。 

二、本委託書所填寫資料請務必正確，並以正楷詳細書寫，字跡切勿潦草，如 

    資料不正確或字跡辨識困難時，本委員會得拒絕受理。 

三、考生家長或監護人代為辦理現場分發暨報到手續時，不必填寫本委託書， 

    但須出具身分證明。 

四、受委託人代為辦理現場分發暨報到手續時，須出具本委託書與身分證。 

 

 

 

 

考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受 委 託 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考   生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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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1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國中教育

會考准考

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貴校音樂班，現

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受理錄取報到，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考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3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收件編號:          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2聯  考生存查聯 

國中教育

會考准考

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經由臺灣北區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錄取貴校音樂班，現

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並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受理錄取報到，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考生簽章: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103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 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03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4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錄取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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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北區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交通位置圖 
校址：11248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 70號 電話：(02)2891-4131 

 
 
 
 
 
 
 
 
 
 
 
 
 
 
 
 
 
 
 
 
 
 
 
 
 
 
 
 
 
 
 
 
 
 
 
 
 
 
 
 
 
 
 
 
●台鐵：（火車時刻表：http://new.twtraffic.com.tw/twrail/） 

I 西部幹線 台北←→桃園←→中壢←→新竹←→台中 
 

●高鐵：（網址：http://www.thsrc.com.tw/） 
1. 高鐵臺北站下車，改搭捷運北投線或淡水線，搭至北投站下車，轉搭218公車至「復興中

學站」下車，再步行至本校，或搭小6公車至本校門口（註：班次較少）。 

2. 搭捷運北投線至北投站下車，轉新北投線至新北投站下車，轉搭216、223、266公車至「復

興中學站」下車，再步行至本校。 


